
四技二專特殊選才甄審辦法

校系科(組)、學程
甄審成績
計算方式

同分參酌順序
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
幼兒教育學系

評分項目
占甄審成
績比率

順序 項目

招生組別 青年儲蓄帳戶組
體驗學習
報告書

60%

1 面試

志願代碼 系統產生 招生名額 1 名 2 備審資料審查

資格條件

參與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
「青年就業領航計畫」或「青年體
驗學習計畫」滿2年或3年以上者。 備審資料

審查
20%

3 體驗學習報告書

4
推薦信、技能證
照或其他優良成
果等佐證資料

面試 20%

-- --

-- --

優待加分
條    件

--

資格審查
繳驗資料
注意事項

免繳交相關證明文件，由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辦理資格審查查驗。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
500元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方式說明

通過資格審查考生繳費方式：
一、請進入本校招生報名系統網站
(https://mdpt.ntcu.edu.tw/recruit/signup/)，點選左
側「修改/查詢報名資料及下載准考證」，再選擇考試類
別「115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」與報考學系「幼兒教
育學系」。
二、登錄系統之密碼：考生之身分證字號。
三、報名費「繳款帳號」及「繳款方式」：
1.繳費期限：115年1月12日(一)10:00起至115年1月15日
(四)21:00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2.招生報名系統登入後，請至「繳款資料」自行確認報考
學系、費用是否正確，若資料有誤請於上班時間儘速與本
校聯繫(04-22183693)。
3.繳款帳號為考生個人專屬帳號，一個帳號僅供考生該系
組之報名。
4.繳款方式：限以金融機構自動提款機(ATM)、網路ATM、
網路銀行轉帳繳費。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暨備審資
料 上 傳
截止時間

115.01.15
(四)
21:00

體驗學習
報告書或
備審資料
繳交說明

※考生得提供服務單位推薦文件，並擇優上傳參與體驗期
間所撰寫之體驗學習報告書及雙週誌。
一、必繳項目：
1.體驗學習報告書，請依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規
定格式撰寫：(1)個人基本資料。(2)自傳與教學動機。
(3)讀書計畫及未來生涯規劃。(4)在校期間多元表現。
(5)推薦信、技能證照或其他優良成果等佐證資料。
2.備審資料：(1)歷年成績單。(2)專題製作成果。
二、選繳項目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家事類技藝競賽/全國
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「家政群」專題實作或創意競賽等
獲獎證明。
三、評分標準：
1.體驗學習報告書：(1)自傳與教學動機(40%)。(2)讀書
計畫及未來生涯規劃(20%)。(3)在校期間多元成果
(20%)。(4)推薦信、技能證照或其他優良成果等佐證資料
(20%)。
2.備審資料審查：(1)歷年成績單(40%)。(2)專題製作成



果(60%)。

指定項目
甄審日期

115.01.23
(五)

指定項目
甄審說明

1.面試評分標準：將依據考生繳交之書面資料內容等提問
，考核考生之語言表達、儀表態度等。
2.詳細面試時間、地點，將於115年1月20日(二)17:30起
公布公布於學系網頁，不另行寄發通知。
3.考生完成指定項目甄審報名程序，係指須於資料上傳截
止日前完成「繳交費用」及「網路上傳備審資料」等步驟
；若未完成者，視同放棄甄審資格，不得參加考試。

備註

一、本系目標在培育具幼兒教育專業知能之人才，歡迎有意願從事幼兒教育工作
者就讀本系。
二、連絡電話：04-22183402；學系網址：https://ttcece.ntcu.edu.tw/。



四技二專特殊選才甄審辦法

校系科(組)、學程
甄審成績
計算方式

同分參酌順序
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
體育學系

評分項目
占甄審成
績比率

順序 項目

招生組別 青年儲蓄帳戶組
體驗學習
報告書

100%

1
體驗學習及雙週
誌重點摘錄

志願代碼 系統產生 招生名額 1 名 2
讀書計畫及未來

生涯規劃

資格條件

參與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
「青年就業領航計畫」或「青年體
驗學習計畫」滿2年或3年以上者。

-- --

3
在校期間多元表

現

4

技能證照、競賽
獲獎、推薦信或
其他優良成果等

佐證資料

-- --

-- --

-- --

優待加分
條    件

--

資格審查
繳驗資料
注意事項

免繳交相關證明文件，由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辦理資格審查查驗。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
500元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方式說明

通過資格審查考生繳費方式：
一、請進入本校招生報名系統網站
(https://mdpt.ntcu.edu.tw/recruit/signup/)，點選左
側「修改/查詢報名資料及下載准考證」，再選擇考試類
別「115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」與報考學系「體育學
系」。
二、登錄系統之密碼：考生之身分證字號。
三、報名費「繳款帳號」及「繳款方式」：
1.繳費期限：115年1月12日(一)10:00起至115年1月15日
(四)21:00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2.招生報名系統登入後，請至「繳款資料」自行確認報考
學系、費用是否正確，若資料有誤請於上班時間儘速與本
校聯繫(04-22183693)。
3.繳款帳號為考生個人專屬帳號，一個帳號僅供考生該系
組之報名。
4.繳款方式：限以金融機構自動提款機(ATM)、網路ATM、
網路銀行轉帳繳費。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暨備審資
料 上 傳
截止時間

115.01.15
(四)
21:00

體驗學習
報告書或
備審資料
繳交說明

※考生得提供服務單位推薦文件，並擇優上傳參與體驗期
間所撰寫之體驗學習報告書及雙週誌。
1.｢體驗學習報告書」之審查項目及占分比例：
(1)自傳與報考動機(10%) (2)體驗學習及雙週誌重點摘錄
(30%) (3)讀書計畫及未來生涯規劃(20%)
(4)在校期間多元表現(20%) (5)技能證照、競賽獲獎、推
薦信或其他優良成果等佐證資料(20%)
2.考生各項資料均應使用網路上傳送繳，以其他形式繳交
之資料不予受理，本系亦不受理更換資料及補件。

指定項目
甄審日期

--
指定項目
甄審說明

本系僅辦理資料審查無面試，考生不必到校。

備註

1.本系每年辦理多項運動活動,同學均需參與。學生欲修習各類師資培育課程須經
甄選通過。2.未來出路:國小教師、運動指導人才(適應體育/幼兒體能等)、健身
運動教練、體育行政管理人才、體育學術研究人才。3.有關本系特色及課程規劃
等訊息,請參閱學系網站。



四技二專特殊選才甄審辦法

校系科(組)、學程
甄審成績
計算方式

同分參酌順序
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
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

評分項目
占甄審成
績比率

順序 項目

招生組別 青年儲蓄帳戶組
體驗學習
報告書

60%

1 面試

志願代碼 系統產生 招生名額 4 名 2 備審資料審查

資格條件

參與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
「青年就業領航計畫」或「青年體
驗學習計畫」滿2年或3年以上者。

面試 30%

3

其他實務資料
(含推薦信、技
能證照、競賽獲
獎證明與其他優

良成果等)

4
參與計畫之體驗
學習或特殊經歷

備審資料
審查

10%

-- --

-- --

優待加分
條    件

--

資格審查
繳驗資料
注意事項

免繳交相關證明文件，由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辦理資格審查查驗。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
500元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方式說明

通過資格審查考生繳費方式：
一、請進入本校招生報名系統網站
(https://mdpt.ntcu.edu.tw/recruit/signup/)，點選左
側「修改/查詢報名資料及下載准考證」，再選擇考試類
別「115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」與報考學系「文化創
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」。
二、登錄系統之密碼：考生之身分證字號。
三、報名費「繳款帳號」及「繳款方式」：
1.繳費期限：115年1月12日(一)10:00起至115年1月15日
(四)21:00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2.招生報名系統登入後，請至「繳款資料」自行確認報考
學系、費用是否正確，若資料有誤請於上班時間儘速與本
校聯繫(04-22183693)。
3.繳款帳號為考生個人專屬帳號，一個帳號僅供考生該系
組之報名。
4.繳款方式：限以金融機構自動提款機(ATM)、網路ATM、
網路銀行轉帳繳費。

指定項目
甄 審 費
繳    費
暨備審資
料 上 傳
截止時間

115.01.15
(四)
21:00

體驗學習
報告書或
備審資料
繳交說明

※考生得提供服務單位推薦文件，並擇優上傳參與體驗期
間所撰寫之體驗學習報告書及雙週誌。
1.「體驗學習報告書」之審查項目及占分比例：
(1)自傳與報考動機(10%)
(2)參與計畫之體驗學習或特殊經歷(30%)
(3)在校期間多元學習表現(20%)
(4)其他實務資料(含推薦信、技能證照、競賽獲獎證明與
其他優良成果等)(40%)
2.「備審資料」之審查項目及占分比例：
(1)個人作品集(50%)
(2)社會服務(40%)
(3)外語能力證明(10%)
3.考生各項備審資料均應使用網路上傳送繳，以其他形式
繳交之資料不予受理，本系亦不受理更換資料及補件。

指定項目 115.01.27 指定項目 1.面試之評量重點：儀表態度、熱忱度、創意能力、邏輯



甄審日期 (二) 甄審說明

思維與反應。
2.詳細面試時間及地點，將於115年1月21日(三)17:30前
公布於學系網頁，不另行寄發通知。
3.考生完成指定項目甄審報名程序，係指須於資料上傳截
止日前完成「繳交費用」及「網路上傳備審資料」等步驟
；若未完成者，視同放棄甄審資格，不得參加考試。

備註

1.本校學生應符合本校學則第52條規定，方具畢業資格。
2.本系網址：https://dcdm.ntcu.edu.tw；聯絡電話：04-22183389。
3.本系為非師培學系，學生欲修習各類師資培育課程須經甄選通過，修課須另收
取學分費。


